	附件二：
	
	
	

				中山陵园风景区公共厕所保洁和维护项目管理考核细则

	说明： 本细则依据《中山陵园风景区公共厕所保洁和维护项目（2026.8.6-2028.8.5）管理考核办法》制定，作为其配套执行文件，与考核办法具有同等合同效力。
考核得分=100分-扣分(适用于月度考核、日常考核）

	类别
	项目
	内容
	扣分细则
	考核
扣分

	一、人员配备和制度落实情况（20分）
	1、人员配备
	人数符合要求、及时到岗、无迟到早退；组织管理科学、人员配置合理
	实际到岗人数低于合同约定配置标准的，每少1人扣1分；迟到早退每人次扣0.5分；
	　

	
	
	设备按招标文件及合同要求配备到位
	招标文件及合同规定设备未配备到位的，经甲方人员提醒依旧整改不到位的每发现1次扣2分/台或辆；
	　

	
	
	人员符合招标文件要求
	人员配备不符合招标文件要求的，每人次扣1分；未按规定穿着工作服或服装不洁，经甲方人员提醒依旧整改不到位的每人次扣0.5分；未佩戴工号牌，经甲方人员提醒依旧整改不到位的每人次扣0.5分；
	　

	
	
	人员尽职履责、工作及时完成
	公厕保洁、维修、管理等工作不及时、不到位的，经甲方提醒后依旧整改不到位的每例扣1分；
	　

	
	2、制度管理和工作台帐
	作业期间严格遵守甲方规章制度，维修管理到位，文明作业
	管理人员不到位、不尽职的，经甲方人员提醒依旧整改不到位的每例扣1分；不文明作业的，经甲方人员提醒依旧整改不到位的每例扣1分；因未执行甲方规章制度引发纠纷，或与游客发生争执的，经甲方人员提醒依旧整改不到位的每例扣1分
	　

	
	
	与其他部门工作交叉时，须主动协调，避免工作脱节
	出现管理死角或工作脱节的，经甲方人员提醒依旧整改不到位的每次扣1分
	　

	
	
	乙方按时参加甲方组织的工作例会
	无故缺席或不按时参加的，每次扣2分
	　

	
	
	工作期间不得在吸烟区外吸烟，不得从事与工作无关事项
	违反规定的，经甲方人员提醒依旧整改不到位的发现一次扣1分
	　

	
	
	工作台账完整、真实
	台账缺失、不完整、不真实的，每发现一处扣0.5分
	　

	
	
	对甲方整改通知及工作要求做到件件有落实、事事有反馈
	未及时反馈或整改不到位的，经甲方人员提醒依旧整改不到位的每次扣1分
	　

	
	3、文明服务
	保洁人员须用语文明礼貌，主动为游客提供指引服务，做到有问必答、耐心细致；不得以任何理由与游客发生争吵、谩骂、推搡等不文明行为
	与游客发生争吵、谩骂等不文明行为的，每人次扣0.5分；引发有效投诉的，每例扣1分；引发媒体曝光或网络舆情的，每例扣2分
	

	
	
	保洁人员工作期间不得在岗玩手机、闲聊、打瞌睡或从事与工作无关的事项
	违反规定的，经甲方人员提醒依旧整改不到位的每人次扣1分
	

	
	
	拾获游客遗失物品须妥善保管，立即上报并联系失主归还，贵重物品须及时上交甲方处理
	若发现私吞游客遗失物品的，每人次扣2分，并依法追究相关责任
	

	
	4、安全生产管理

	符合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及甲方管理要求
	违反规定的，发现一次扣2分
	　

	
	
	设置专职安全员，建立日巡查台账，每月上报甲方
	安全巡查台账缺失、不及时的，每次扣1分；台账不真实的，每次扣2分
	　

	
	
	维护维修作业人员必须采取安全防范措施，同时设置必要的警示和隔离装置；四轮电瓶车等生产设备不得在后面货仓内载人；无安全生产隐患；无安全生产责任事故（一项否决制）；巡查发现安全隐患提出相应整改措施，及时上报甲方；无私拉乱接电线情形；管理间内严禁使用大功率电器（如电磁炉、取暖器等）；插线板须固定使用，不得串联、不得超负荷，做到人离电断；严禁保洁员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公厕管理间、厕内通道、门前三包责任区等区域；严禁在管理间或利用公厕电源对电动自行车违规充电
	违反规定的，经甲方人员提醒依旧整改不到位的发现一次扣1分；发生安全生产责任事故的，当期考核得分不得超过60分，并按招标文件及有关法律法规承担相应责任
	　

	二、公厕卫生保洁（50分）
	1、“门前
三包”
	门前小广场、花坛花境内无枯枝、砖块、纸屑、塑料袋等杂物、无落叶堆积。门前路面无积水、及时清除污水污渍
	发现枯枝、砖块、纸屑、塑料袋等杂物及寻在落叶堆积的，经甲方人员提醒依旧整改不到位的每处扣0.5分
	　

	
	
	卫生工具柜摆放位置合理且隐蔽
	卫生工具摆放不规范的，经甲方人员提醒依旧整改不到位的每处扣0.5分
	　

	
	
	公厕建筑（含围墙）投影面积及周边延伸区域5米范围内，地面干净、立面整洁、设施有序，无垃圾、杂物，无乱堆放
	发现垃圾、杂物或乱堆放的，经甲方人员提醒依旧整改不到位的每处扣0.5分
	

	
	2、垃圾清理
	垃圾桶内废弃物超过容积2/3须及时清掏，不得满溢或堆积过夜
	垃圾桶内废弃物超过2/3未清理，经巡查人员提醒后依旧不整改的每处扣0.5分；垃圾桶周围有卫生死角，经巡查人员提醒后依旧不整改的每处扣0.5分
	　

	
	
	垃圾箱箱体须每日擦洗，保持外观洁净、无痰迹污迹、无明显异味；厕位内垃圾篓须应配尽配，规范套袋，篓体无痰迹、无污渍，套袋无破损、无外露，不得直接向篓内倾倒污水及湿垃圾
	有上述问题的，经巡查人员提醒后依旧整改不到位的每处扣0.5分
	　

	
	
	厕所内垃圾须日产日清，每日统一收集后以袋装形式投放，桶装密封暂存，不得露天堆放或随意倾倒在周边区域。桶内垃圾须按甲方要求统一清运至指定垃圾房，做到密闭管理，严禁混投混放、超时滞留
	有上述问题的，经巡查人员提醒后依旧整改不到位的每处扣0.5分
	　

	
	3、 公厕内部
卫生
	公厕内部及周边5米范围内无明显异味。须通过定时通风、定时消杀除味等方式保持空气清新，不得使用气味浓烈的劣质香氛掩盖异味
	有上述问题的，经巡查人员提醒后依旧整改不到位的每处扣0.5分
	　

	
	
	墙壁、吊顶、隔断板、天花板、窗台、灯具、隔离板及门窗等部位须保持洁净，无污渍、无灰尘、无蛛网、无乱涂乱画、无小广告张贴残留。瓷砖墙面须定期擦洗，保持原有光泽；涂料墙面不得有剥落、霉变；吊顶扣板不得有积灰及脱落。发现乱涂乱画或小广告须在2小时内清除
	有上述问题的，经巡查人员提醒后依旧整改不到位的每处扣0.5分
	　

	
	
	便池、便斗、大便厕位及大便器内外须洁净，无尿碱沉积、无粪疤残留、无锈渍、无污垢蹲便器及坐便器周边不得有积水和污渍残留。每日8点30分前完成全面清洁，作业期间随脏随清
	有上述问题，经巡查人员提醒后依旧整改不到位的每处扣0.5分
	　

	
	
	管理室及休息间（工具柜）须保持整洁有序，地面无垃圾、无杂物堆积、无积水；工具使用后须清洗干净、规范悬挂或摆放于指定位置，不得随意堆放于游客可视区域；个人物品须统一收纳于储物柜内，不得在管理间内晾晒衣物、堆放杂物或从事与工作无关的事项。每天作业结束后须对管理间进行整理清洁，工具归位、垃圾清空、物品收纳整齐
	未按照要求实施，经巡查人员提醒后依旧整改不到位的每处扣0.5分
	

	
	
	公厕须每日全面消毒不少于2次（上、下午各一次），重点部位（门把手、水龙头开关、洗手台面、厕位扶手等）须加密消毒频次。消毒须使用符合国家卫生标准的消毒剂，按规范配比使用，并做好消毒记录备查。传染病高发季节及客流密集时段须适当增加消毒频次
	未按照要求实施，经巡查人员提醒后依旧整改不到位的每处扣0.5分
	

	
	
	公厕通道地面须保持洁净干燥，无积水（雨雪天及保洁作业中除外）、无纸张、无烟头、无塑料袋等杂物。地面须每日湿拖不少于3次，客流高峰期间加密拖洗频次。地面湿滑时须及时摆放“小心地滑”警示牌并铺设防滑垫。地面瓷砖须定期深度清洗，保持原有色泽，无顽固污渍残留
	有上述问题的，经巡查人员提醒后依旧整改不到位的每处扣0.5分
	　

	
	4、 公厕外部
卫生
	化粪池须保持密封良好，无破损、无井盖缺失、无安全隐患。每年全面清掏不少于3次（上、下半年各1次，汛期前1次），重大节假日及客流高峰前须提前完成检查清掏。化粪池不得发生漫溢、堵塞，周边不得有明显臭味散发。清掏作业须使用专业吸粪车，作业时设置安全警示标志，作业后及时冲洗场地，并做好清掏记录备查。遇突发满溢须在2小时内完成应急抽排，并向甲方报告处置情况
	未按照要求实施，经巡查人员提醒后依旧整改不到位的每处扣1分
	　

	
	
	公厕屋顶须定期巡查清理，及时清除积叶、杂藤、杂树及堆积杂物，确保屋顶排水畅通，无积水、无杂草滋生、无杂物堆积。周边3米范围内不得有藤蔓攀爬、杂树丛生影响公厕正常使用及景观效果。每季度至少组织一次屋顶集中清理，台风、暴雨等极端天气过后须在48小时内完成检查性清理。高处作业须佩戴安全帽、系挂安全绳，并设置警示区域
	未按照要求实施，经巡查人员提醒后依旧整改不到位的每处扣1分
	　

	
	
	保洁员须对公厕周边“门前三包”责任区范围内的环境秩序进行常态化管理，及时清除杂物、垃圾、烟头、纸屑等废弃物，做到随脏随清；及时清理乱贴乱画、小广告及不良信息；对责任区内乱堆乱放、晾晒衣物等行为及时劝阻制止，劝阻无效的须第一时间上报甲方。保洁员个人物品（水杯、衣物、鞋帽、餐具等）须统一收纳于管理间个人储物柜内，不得随意摆放在公厕周边游客可视区域，不得在厕内通道、管理间外、门前广场等处堆放私人杂物或晾晒物品，确保公厕周边环境整洁有序
	未按照要求实施，经巡查人员提醒后依旧整改不到位的每处扣0.5分
	　

	三、公厕配套设施设备维护维修（20分）
	1、设施设备维修
	公厕内部设施设备维修所需主材由甲方提供，乙方负责更换实施。乙方须建立维修台账，详细记录主材领取、使用及更换情况，每月底报送甲方备案
	未按照要求实施，经巡查人员提醒后依旧整改不到位的每次扣0.5分
	　

	
	
	
	
	　

	
	
	配套设施维修、维护等特殊岗位工作人员须持证上岗，严格按相关操作规程作业
	不符合规定的，经巡查人员提醒后依旧整改不到位的每次扣0.5分
	

	
	
	水龙头、灯具、开关、干手器、门窗、隔板、镜子、门锁、挂衣钩、感应器、冲水阀、洗手台下水管等基本设施须保持完好可用，发现损坏须在2小时内报修，小修故障（如更换灯泡、感应器电池等）须在4小时内修复，较大故障（如水件损坏、门锁失灵等）须在24小时内完成修复或采取临时应对措施。设施损坏期间须在醒目位置设置“正在维修”提示牌，引导游客使用其他厕位
	未按照要求实施，经巡查人员提醒后依旧整改不到位的每次扣0.5分
	　

	
	2、设施设备维护
	招标文件规定应由中标单位提供的耗材（含洗手液、厕纸、消毒液、垃圾袋等）须按需求配备到位，做到随缺随补，不得断供
	未按照要求实施，经巡查人员提醒后依旧整改不到位的每次扣0.5分
	　

	
	
	电子屏纳入日常巡查范围，每日检查设备运行状态和播放内容，确保设备完好、画面正常、无异常播放。重大活动、重要时间节点、国庆、春节等节假日前，须对公厕内电子屏进行全面排查、调试，安排专人值守，确保发布内容与备案内容一致，杜绝插播、散播不良内容。一旦发现电子屏播放异常或遭受非法篡改，须第一时间切断电源，停止使用，阻断传播途径，并立即上报甲方
	电子屏未纳入日常巡查的，经甲方人员提醒依旧整改不到位的扣1分；巡查记录缺失的，经甲方人员提醒依旧整改不到位的每次扣0.5分；设备故障未及时发现或未报修的，每次扣1分；播放内容异常（含黑屏、花屏、乱码、画面变形等）未及时发现处置的，经甲方人员提醒依旧整改不到位的每次扣1分；因巡查不到位导致不合规内容持续播放的，经甲方人员提醒依旧整改不到位的每次扣2分；节假日前未进行排查调试的，经甲方人员提醒依旧整改不到位的每次扣1分；未安排专人值守的，经甲方人员提醒依旧整改不到位的每次扣1分；发布内容与备案不一致的，经甲方人员提醒依旧整改不到位的每次扣1分；发现异常未立即断电处置的，经甲方人员提醒依旧整改不到位的每次扣1分；未及时上报的，经甲方人员提醒依旧整改不到位的每次扣1分；处置过程中因言行不当引发次生舆情的，经甲方人员提醒依旧整改不到位的每次扣1分
	

	
	
	公厕内各类设施标识、导向标识、警示标识（含“小心台阶”“小心地滑”“禁止吸烟”等）齐全完好、设置规范、内容清晰
	标识缺失、破损、褪色、内容不规范的，经巡查人员提醒后依旧整改不到位的每次扣0.5分
	

	
	
	保洁及巡查人员发现偷盗、破坏公厕设施的，须第一时间制止，立即上报甲方
	未按照要求实施，经巡查人员提醒后依旧整改不到位的每次扣0.5分
	　

	四、其他管理

	监督管理
	群众来信、来访、来电举报
	情况属实的，若中标单位未妥善解决给招标人带来负面影响每例扣1分
	　

	
	
	媒体曝光、上级部门问责
	情况属实的，若中标单位未妥善解决给招标人带来负面影响每例扣1分
	　

	
	加分项（在“月度考核综合得分”中直接加分）
	媒体表扬、竞赛获奖、卫生评比第一、管理制度创新、应急处置突出等
	国家级加5分/项；省市级加2分/项；区县级加1分/项； 
	　

	
	特别扣款
	整改事项落实不到位、媒体曝光造成负面影响、应急抢险不及时
	按合同约定金额直接扣除，不重复计分
	　
　
　
　
　
　

	特别说明
	本细则与《附件一：中山陵园风景区公共厕所保洁和维护项目（2026.8.6-2028.8.5）管理考核办法》配套执行，未尽事宜以考核办法为准。
本细则解释权归中山陵园管理局。
本细则自合同签订之日起生效。
	　




